附件1：
病理系统与HIS接口对接项目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病理系统与HIS接口对接项目

（二）项目限价：  4  万元

（三）建设目标

我院病理信息系统与HIS、EMR、LIS等核心业务系统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形成"信息孤岛"，导致病理业务手工程度高、运转效率低下、差错风险增加、报告出具延迟、数据信息不完整等问题，已成为制约科室发展及医院等级评审的突出瓶颈。

本次建设旨在打破信息壁垒，构建互联互通的智慧病理体系：

1、全面打通病理业务流程，实现与HIS、EMR、LIS等系统的深度对接与数据实时共享，推动业务流程自动化、标准化，提升工作效率与医疗质量；

2、实现与病理系统及医院信息系统的数据互通，满足跨机构业务协同及区域医疗信息共享需求；

3、确保病理数据完整、准确、可追溯，全面契合医院等级评审对数据质量与系统联动的刚性要求，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四）项目要求及内容

1、技术规范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基于最新的接口文档，结合医院实际进行接口改造。

2、功能要求

	技术参数
	实现以下功能：

1、住院患者基本信息查询

2、查询病理申请单

3、获取申请单费用信息

4、保存病理登记信息

5、获取患者登记信息

6、查询图像信息

7、保存病理报告

8、撤销病理报告

9、获取病理报告

10、保存病理取材信息

11、保存包埋信息

12、保存切片信息

13、保存图像信息


3、交付使用要求

完成部署升级并上线跟踪，确保功能稳定正常运行，持续跟踪处理相关问题。
二、项目商务要求
1、售后服务：
（1）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项目实施、测试、培训等服务，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

（2）供应商应提供7x24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及时响应和解决系统运行中的问题。

（3）供应商需提供1名及以上的驻场人员保障项目开发、实施、培训及上线等工作，在项目周期内，若招标人或院方要求增派人员，供应商应全力配合招标人或院方，按照招标人或院方要求进行人员增派。

（4）服务改进。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服务人员态度与能力不符合项目要求时，使用单位提出改进要求，3个工作日或以内没有明显改进，供应商项目经理在现场监督改进，3个工作日仍然没有明显改进，供应商项目经理的上级领导在现场监督改进，依此类推，直到供应商最高负责人在现场监督，直到完全改进。

（5）异常处理。在用户使用软件产品出现兼容性问题时，供应商须积极配合，与有关硬件、软件厂商和用户接洽，及时定位问题原因、寻求解决方案。

（6）售后服务。提供自项目验收之日起1年免费售后服务和升级服务，并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2、交货期
合同签订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
3、项目地点：台山市台城沙岗湖路100号（以合同签订为准）。

4、保密要求
（1）本项目服务期及维护过程中的资料成交供应商应将保密资料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且不得将该保密资料任何部分或全部进行复制或向第三方披露。成交供应商仅可为本项目确有知悉必要的实施主要人员披露采购人提供的保密资料，但同时须指示其实施主要人员遵守所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成交供应商应对根据双方约定接受的保密资料妥善保管。对于保密资料在成交供应商期间发生的被盗、遗失、不慎泄露以及其他对其保密性存在现实或潜在损害的事件，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本项目服务期及维护期结束或保密协定解除后，一方必须销毁所有保密资料的复制件并将原件返还给另一方。 
（2）法律或有管辖权的法院要求成交供应商披露的，成交供应商应在合理的时间提前通知采购人，使其得以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保护措施。
5、付款方式：

采购人货物验收通过后通过银行转账向成交供应商支付100%合同款项。

6、验收条件：

    设备完成安装调试后90个工作日内无质量问题方可验收。
7、法律责任
（1）不合格的货物或服务将被无条件退货，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将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由于提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或服务而使台山市中医院增加的成本将由成交供应商补偿。
（3）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响应时作出的承诺，优先保证台山市中医院所需货物或服务的质量、数量和时间要求，确保货物或服务的保障。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台山市中医院损失的，供应商应给予赔偿。

注：技术和服务要求条款和商务条件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任意一项负偏离按无效报价处理。
